2024 年度南通市生态环境统计年报
根据国家《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》（国统制〔2024〕11号）及相关技术规定要求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完成2024 年度全市排放源统计工作，统计范围涵盖工业源及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、生活源、机动车以外的移动源等源项，农业源及机动车由省级组织填报。现将2024 年度全市主要污染物排放统计调查情况公布如下：
一、总体调查情况
（一）各类调查对象数量
2024年，全市各类重点调查对象数量2277家，其中工业源重点调查企业2133家、污水处理厂97家、生活垃圾处理厂3家、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厂34家和储油库10家。
（二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
2024年，全市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分别为40917.037吨、3184.092吨、6851.875吨、443.519吨、3898.207吨、23866.753吨、3321.629吨、56632.281吨（不含农业源）。
二、工业源
1．废水污染物
2024年，全市工业源废水排放量为1.536亿吨，废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：3661.174吨、67.638吨、951.852吨、16.574吨。
2．废气污染物
2024年，全市工业源废气排放量为8536.764亿立方米，废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分别为：3885.127吨、9012.7吨、3173.707吨、36139.975吨。
3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
2024年，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016.668万吨，综合利用量989.901万吨（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0.955万吨），处置量25.543万吨（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0.283万吨），无倾倒丢弃量。
2024年，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90.061万吨，利用处置量90.263万吨（其中利用处置往年贮存量1.283万吨），无倾倒丢弃量。
三、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
2024年，全市97家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6.060亿吨。
2024年，全市3家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厂实际处理量24.03万吨，废水排放量9.243万吨，废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1.881吨、0.035吨、0.788吨、0.021吨。
2024年，全市33家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厂实际利用处置危险废物62.47万吨。废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7.962吨、0.099吨、2.145吨、0.034吨；废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为13.020吨、71.203吨、6.132吨。
四、生活源
2024年，全市生活污水排放量2.71亿吨，废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37246.02吨、3116.32吨、5897.09吨、426.89吨。
2024年，全市生活及其他废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分别为0.06吨、134.4吨、12.32吨、9435.55吨。
五、移动源
2024年，机动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、沥青道路铺装以及储油库等移动源，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分别为14648.45吨、129.47吨、11056.756吨。其中，机动车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、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分别为14648.45吨、129.47吨、9338.76吨；储油库主要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1717.996吨。
六、农业源
2024年，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93157.30吨、1732.70吨、8889.90吨、1680.11吨。其中，种植业主要污染物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479.67吨、3396.55吨、456.19吨；畜禽养殖业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83431.93吨、1096.46吨、5010.3吨、1146.13吨；水产养殖业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量分别为9725.37吨、156.57吨、483.05吨、77.79吨。

